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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0年第6号）规定，加强农业农
村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农业面源污染管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现就加快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把农业绿色发展作为鲜明导向，统筹好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关
系，按照“谁生产、经营，谁回收”的原则和“市场主体回收、专业机构处理、公共财政扶持”的要求，强化政府引导、主体回
收、分级负责与属地管理，积极构建由政府、农户、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和长效机制，加快推
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处理。2021年，全省涉农县（市、区）全面启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涉农乡镇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全覆盖，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监测评价良好以上等级率达70%以上。到2025年，全省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覆盖率达100%，无害化处理率100%，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监测评价良好以上等级率达90%以上。

二、主要任务

（一）明确责任主体。农药包装废弃物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包
括瓶、罐、桶、袋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依法组织、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农业农村部
门、生态环境部门应依法监督指导农药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督促农药经营者在其经营
场所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不得拒收其销售农药的包装废弃物；鼓励农药生产者、经营者采取押金制、有偿回收制等
有效措施，引导农药使用者及时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

（二）强化回收体系。各地要在调查、摸清辖区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情况基础上，合理布局回收站（点)，建立由县级收贮中
心、乡级定点收贮站和若干基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构成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基层站（点）以农资经销店为
依托，每个农资经销店应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桶。各回收站点按有关规定加强管理，不得露天存放，远离水源热源，具备
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安全措施，并在醒目位置设置标识。

（三）及时转运处理。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对农药包装废弃物
（废物代码：900-003-04）回收处置的豁免规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实施主体应定期及时将乡级定点收贮站和基层回收站
（点）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归集到县级收贮中心。转运时应按要求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丢弃、遗撒农药包装废弃物。
鼓励和支持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资源化利用，并按照“风险可控、定点定向、全程追溯”的原则，加强监督指导。对资源化
利用以外的，会同县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填埋、焚烧等无害化处理。加强辖区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数量、集中转运、填
埋、焚烧等方面信息共享，收集、贮存、运输、处理等环节要建立台账制度，台账保存两年以上。

（四）明确回收处理费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费用由相应的农药生产者和经营者承担。农药生产者、经营者不明确的，
处理费用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财政列支。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加大资金投入，给予补贴、优惠措施等，支持开展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贮存、运输、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活动。

（五）发展社会化服务。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中发挥组织协调、技术指导、提供服务等作用，每个
县可择优选择一家农药批发商或专业化服务机构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积极推广“集中采购、统一配供、限量使用农
农药统一配供模式，推广供销部门结合农药统一配供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与财政、住建、供销等部门的沟通与协作，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农村垃圾回收处置体系，统筹谋划，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措施，细化目标，落实责任，协同推进。

（二）加强政策支持。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切实加大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建立回收处理体
系，鼓励农民收集和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鼓励和支持对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

（三）加强监督执法。加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执法力度，将其列入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重要内容。对农药生产
者、经营者、使用者未按规定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未按有关规定建立回收台账
的，严格按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四）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微信等媒体平台，通过设置宣传标语、展板、信息提示屏、发放宣
传资料、组织宣讲等方式，加强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的宣传和教育，切实提高全民对随意丢弃农药包装废弃物危害性的
认识。引导农药生产者推行农药大容量包装，使用易回收利用、易处置或者在环境中可降解的包装物，逐步淘汰铝箔包装物。
结合农民培训、田间学校、现场观摩等活动，加强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技术培训，在农药施用过程中通过多次清洗等方式减少、
清除农药包装废弃物内的残留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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